附件2

《门头沟区城镇低收入家庭危房治理办法》的起草说明

根据区政府工作要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本辖区城镇低收入家庭危房治理管理工作。为落实住房安全底线保障、完善住房救助政策、规范危房排查鉴定治理全流程工作，我委启动《门头沟区城镇低收入家庭危房治理办法》编制修订工作，先后多轮征求相关部门及属地意见，目前形成本稿。

一、编制情况

按照市区有关要求，我委于2010年启动了《门头沟区城镇低收入家庭危房治理办法》编制工作，领导高度重视，多次听取和调度工作进展情况。按照各级领导要求，我委前期持续加强方案编制推进和组织协调工作。我委先后向区内各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并依据反馈的意见建议进行了修改完善。
二、主要内容

本办法共八章，分别为总则、排查与鉴定、排险与治理、申请与审核、危房治理资金安排、治理工程管理与监督、法律责任、附则，核心内容如下：

（一）明确适用范围与对象

适用于本区行政区域内城镇低收入（含低保）家庭唯一居住住宅的危房排查、鉴定、治理、资金补助及监督管理。明确危房定义、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排除已列入征收拆迁、改造计划等情形。

（二）健全排查鉴定机制

建立区住建委统筹、街道（镇）组织、社区（村）落实的常态化排查机制；规范房屋安全鉴定程序，鉴定结论24小时内通知并备案；低收入家庭经鉴定为危房的，减免鉴定费用。

（三）规范排险治理要求

按照鉴定意见分类实施加固修缮、原址翻建、应急转移；对需停止使用或整体拆除的危房，立即组织人员撤离，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四）优化申请审核流程

明确申请条件、申报材料，实行“社区受理—街道审核—入户调查—民主评议—张榜公示—核定确认—区级备案” 流程，公示期15日，4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审核，确保公平公正公开。

（五）完善资金补助标准

坚持财政兜底、分类补助，明确翻建、修缮加固、临时安置、租金补贴等标准，区财政予以保障；已享受其他住房类补贴的不重复享受，确保资金精准高效使用。

（六）强化工程质量监管

要求委托有资质单位施工监理，严格按照技术标准实施，禁止转包分包；完工后组织联合验收并办理备案，确保治理工程安全可靠。

（七）压实法律责任

明确申请人弄虚作假骗取补贴、相关单位及工作人员履职不到位等情形的处理措施，强化责任追究。



